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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启动首批氢能试点 
——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国家能源局启动首批氢能试点 

12 月 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公告，将内蒙古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一体化等 41

个项目和吉林长春松原白城等 9 个区域列为能源领域氢能试点（第一批），旨在

探索创新氢能管理模式和多元化发展路径，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支撑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的高质量发展。 

（一）全链条布局，覆盖多个关键方向 

试点政策构建了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涵盖四大环节多个方向： 

制取端：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核电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纯。 

储运端：高压气态、液态、固态储氢及管道输氢。 

应用端：交通、工业、能源。 

（二）"项目+区域"双试点模式 

项目试点：聚焦技术突破与装备国产化，优先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目录，享受保险补偿和税收优惠。 

区域试点：由牵头城市申报，探索跨部门协作机制和绿色价值实现机制。 

（三）管理措施与推进机制 

各试点单位需加快推进项目和区域试点的建设与运行，定期通过全国氢能信息平

台报送进展情况。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主体责任，加强本地区项目与区域试点管理，协调解决试点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追踪建设进度和政策执行情况。 

对推进不力、经评估未达到预期效果的试点，将按程序取消其资格。 

试点不得开展授牌、命名等活动，其他事项按《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开展

能源领域氢能试点工作的通知》。 

本次试点意在： 

加快我国氢能核心技术与装备的产业化落地。 

推动氢能在能源、化工、交通等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和跨行业综合应用。 

积累体制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探索的可复制经验，促进我国氢能产业规范有序、

规模化发展。 

支持氢能全链条的示范突破，加快各类氢能项目尤其是绿氢、氢氨等新型低碳能

源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投资策略：  

建议关注在氢能产业链中技术领先，布局较完善，话语权较强的公司，比如亿华

通、美锦能源。 

风险提示： 

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进步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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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国家能源局启动首批氢能试点 

12 月 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公告，将内蒙古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一体化等 41 个

项目和吉林长春松原白城等 9 个区域列为能源领域氢能试点（第一批），此次试点

工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和《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旨在探索创新氢能管理模式和多元化发展路径，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支撑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的高质

量发展。 

（一）全链条布局，覆盖多个关键方向 

试点政策构建了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涵盖四大环节多个方向： 

制取端：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核电制氢及工业副产氢提纯。 

储运端：高压气态、液态、固态储氢及管道输氢。 

应用端：交通、工业、能源。 

（二）"项目+区域"双试点模式 

项目试点：聚焦技术突破与装备国产化，优先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目录，享受保险补偿和税收优惠。 

区域试点：由牵头城市申报，探索跨部门协作机制和绿色价值实现机制。 

（三）管理措施与推进机制 

各试点单位需加快推进项目和区域试点的建设与运行，定期通过全国氢能信息平台

报送进展情况。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主体责任，加强本地区项目与区域试点管理，协调解决试点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追踪建设进度和政策执行情况。 

对推进不力、经评估未达到预期效果的试点，将按程序取消其资格。 

试点不得开展授牌、命名等活动，其他事项按《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开展能

源领域氢能试点工作的通知》。 

本次试点意在： 

加快我国氢能核心技术与装备的产业化落地。 

推动氢能在能源、化工、交通等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和跨行业综合应用。 

积累体制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探索的可复制经验，促进我国氢能产业规范有序、规

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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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氢能全链条的示范突破，加快各类氢能项目尤其是绿氢、氢氨等新型低碳能源

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在氢能产业链中技术领先，布局较完善，话语权较强的公司，

比如亿华通、美锦能源。 

2. 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涨跌幅为 0.22%，在申万 31个一级行业中，排在第 15 位。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沪深 300。本周上证指数、沪深 300、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

涨跌幅分别为 0.4%、1.3%、1.3%、1.9%。 

在细分行业中，电机 II、其他电源设备 II、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池和电网设备

涨跌幅分别为 0.2%、-1.5%、-1.7%、3.5%、0.1%、2.3%。 

电力设备行业周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太阳电缆、航天机电、飞沃科技、红相股份、

洛凯股份。 

电力设备行业周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滨海能源、天际股份、海科新源、石大胜华、

ST 合纵。 

图1：各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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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重点指数周涨跌幅  图3：电力设备子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4：电力设备板块周涨幅前五个股  图5：电力设备板块周跌幅前五个股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锂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价格变化 

图6：碳酸锂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有色，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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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电池价格（元/Wh）  图8：正极材料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9：隔膜价格（元/平方米）  图10：电解液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进步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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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

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

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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